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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教体发〔2020〕88号           签发人：冯金祥

对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8号建议的答复

孙建军代表：

    您在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第8号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州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关注，同时，也感谢您在提案中提出的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的建议。根据您提出的建议，我局积极跟省厅反映，现回复如下：

一、迪庆州教育事业基本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58所，其中：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6所，职业初中2所，小学36所（其中19个教学点不计校数），幼儿园104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5所（中专1所，进修学校3所，职业高中1所）。各级各类在校学生62111人，其中：学前教育11204人，小学生28052人，初中生13155人，高中6806人，中职2725人，特殊教育169人。

二、迪庆州各学段出台的学生资助政策

（一）学前教育

1.省政府助学金。资助对象为小班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省政府助学金由省级100%承担，平均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2.14年免费教育。2016年秋季开始实施，资助对象为学前教育两年（大班、中班）在园幼儿，保教费由省级100%承担，平均资助标准为22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在迪庆州怒江州实施14年免费教育意见的通知》。



 3.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2015年出台，资助对象为具有本州户籍并在本州学校就读的学前两年（大班、中班）在园（班）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户贫困户家庭幼儿，学前教育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由中央100%
承担，平均资助标准为15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州人民政府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单》（2015年第7号）。

（二）义务教育


 1.免除学杂费（免学杂费对学校补助公用经费）。2006年出台，资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补助公用经费由中央承担80%、省级承担18%、州市承担2%。平均资助标准为小学600元/生/年、初中800元/生/年、特殊教育6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免费教科书。资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由中央承担80%，省级承担20%。平均资助标准为小学90元/生/年、初中180元/生/年。



 3.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2007年出台，资助对象为具有本州户籍并在本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户贫困户家庭学生。义务教育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由中央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小学2700元/生/年、初中29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藏区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方案（试行）的通知》。
 

   4.营养改善计划。2012年出台，资助对象为义务教育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由中央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8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

（三）普通高中


1.14年免费教育。2016年秋季开始实施，资助对象为普通高中学校在校学生。（1）免除学杂费由省级100%，平均资助标准为1200元/生/年。（2）免住宿费由省级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160元/生/年
。（3）免费教科书由省级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45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在迪庆州怒江州实施14年免费教育意见的通知》。




 2.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资助对象为具有本州户籍并在本州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学生。高中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由中央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3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藏区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方案（试行）的通知》。


3.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2017年出台,资助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由省级承担70%、州市承担30%。平均资助标准为25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四）中等职业教育


1.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2009年出台，资助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由中央承担80%、省级承担18%，州市承担2%。平均资助标准为2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州财政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南省财政厅 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助学金。2007年出台，资助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一、二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户贫困户家庭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助学金由中央承担80%、省级承担18%、州市承担2%。平均资助标准为2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州财政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南省财政厅 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资助对象为具有本州户籍并在本州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就读的在校三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户贫困户家庭学生。中等职业教育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由中央承担100%，平均资助标准为29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藏区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方案（试行）的通知
》。


 4.迪庆州中等职业教育农村户籍学生生活补助。2014年出台，资助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一、二年级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学生。迪庆州中等职业教育农村户籍学生生活补助由省级承担100%
，平均资助标准为25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省民委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迪庆州怒江州中等职业教育农村学生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通知》。

（五）
本专科生教育

1.省政府学费奖励。2016开始实施，资助对象为本州户籍学生考取本科（含预科）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及建档立卡学生；本州户籍学生考取专科（含预科）“直过民族”建档立卡学生（直过民族：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波、傈傈、拉枯、佤族9个少数民族。省政府学费奖励由省级承担100%
，平均资助标准为5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普通高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奖励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09年出台，贷款对象为考取本科、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学生，建档立卡学生无条件申请。本专科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高贷款额度8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六）研究生教育


1.国家助学金（学校申请）。资助对象为就读研究生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平均资助标准为硕士6000元/生/年、博士13000元/生/年。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09年出台，贷款对象为考取全日制研究生（硕士、博士）家庭经济困难（城镇低保、农村户口）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无条件申请。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高贷款额度12000元/生/年，执行依据为《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三、《建议》回复

以上是我州当前学校和教育政策执行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于您提出的“请求给予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将小学生每生每年提高至2000元，初中生每生每年提高至2500元，寄宿制每生每年再提高200元”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2020年起，公用经费标准有所上调，小学650元/生/年，初中850元/生/年，比2019年分别提高了50元，但因我州财政比较困难，大多资金都由中央和省支持，补助标准由省级制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局将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反映相关情况，请求省委省政府给予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教育体育局
          2020年7月29日

联系电话：0887-8224760           联系人：张优芳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委、州政府办公室考评科、联名代表。

                                        （共印13份）




